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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联合国人居大会 

第二届会议 

2023 年 6 月 5 日至 9 日，内罗毕 

 

关于人人享有适当住房的决议草案 

  由巴林、埃及、法国、约旦、肯尼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

美利坚合众国提交 

联合国人居大会， 

回顾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及其第 25条，其中认识到住房是适当生活

水准权的一部分， 

又回顾第一届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人居一）通过的《温哥华人类住区

宣言》，其中认识到拥有适足住所和相关服务是一项基本人权，各国政府有义

务确保所有人都能实现该权利， 

还回顾第二届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人居二）通过的《伊斯坦布尔人类

住区宣言》及其对充分和逐步实现适当住房权的承诺， 

回顾联大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2015 年 9

月 25 日第 70/1 号决议，其中呼吁会员国确保人人获得适当、安全和负担得起

的住房和基本服务，并认识到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困是世界最大的挑战，

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要求， 

回顾联大 2021 年 12 月 16 日关于解决无家可归问题包括冠状病毒病

（COVID-19）疫后无家可归问题的包容性政策和方案的第 76/133 号决议，其

中联大鼓励国家和地方政府通过综合住房政策和社会保障措施改善获得负担得

起的住房的机会， 

回顾理事会关于制定全球住房战略的 2011 年 4 月 15 日第 23/16 号决议、

关于旨在实现全球住房战略范式转变的包容性国家和地方住房战略的 2013 年 4

月 19 日第 24/9 号决议以及关于执行人居署 2014–2019 年期间战略计划的 2015

年 4月 23日第 25/4号决议，其中表示注意到将住房置于国家城市政策和城市中

心的“以住房为中心的办法”， 

回顾《新城市议程》及其承诺推动国家、国家以下和地方各级的住房政

策，这些政策应能为逐步实现人人享有适当生活水准权所含的适当住房权提供

支持；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和暴力，防止任意迫迁；着重满足处境脆弱的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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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归者、低收入群体和残疾人的需要，同时根据国家立法和标准便利社区和相

关利益攸关方参加和参与这些政策的规划和执行， 

重申《新城市议程》认识到必须在住房政策中酌情适用辅助性原则，以

确保国家、国家以下和地方各级的发展战略、土地政策和住房供应协调一致， 

回顾人权理事会关于适当生活水准权所含的适当住房权的 2022 年 3 月 31

日第 49/17 号决议，包括其中认识到保有权保障可增进享有适足住房权，对于

享有许多其他经济、社会、文化、公民和政治权利具有重要意义，以及其呼吁

会员国适当考虑将适当住房人权纳入《新城市议程》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的执行工作，特别是为了实现在此方面不受歧视权， 

认识到每一缔约国1均承诺在其现有资源允许的范围内，单独采取步骤或

通过国际援助和合作（特别是经济和技术援助和合作）采取步骤，以期逐步充

分实现适当住房权， 

关切世界各地许多人没有实现源自适当生活水准权的适当住房权，估计

目前有超过 16亿人生活在低于标准的住房中，或无家可归，或随时面临无家可

归、2 住房条件不足、负担不起住房、过度拥挤或定居在危险地区的风险， 并

关切联合国出版物《2022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的调查结果，即可持续发展

目标指标 11.1.1——减少居住在贫民窟和非正规住区内或者住房不足的城市人

口比例 ——是执行情况在全球出现倒退的九项指标之一， 

承认适当生活水准权所含适当住房及在此方面不受歧视权问题特别报告

员的工作， 

关切在大多数国家，住房费用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而获得

资金的机会受到限制， 

1. 决定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审议关于加快在

普遍实现安全、可持续、适当和负担得起的住房方面取得进展的政策的制定和

内容，并就此向大会提出建议，并具体请专家工作组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 

(a) 评估逐步实现人人享有适当住房的努力状况； 

(b) 确定逐步实现适当住房的政策最佳做法，并酌情确定此类政策最

佳做法的范例及其制定的背景； 

(c) 提出一个框架，用于衡量不同国家和地方情况下的住房适当性并

就此进行报告； 

(d) 审议在执行人居署工作方案中与适当住房有关的内容方面所取得

的进展； 

(e) 摸清现有的对制定和实施有效的住房政策、方案和项目的多边和

双边支持情况并加以评价； 

(f) 向大会第三届会议报告其建议； 

2. 决定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主席将定期向执行局报告工

作组的活动和工作方案，这些活动和工作方案将与执行局协商确定； 

 

 1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 

2 见联大第 76/133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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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决定在其第三届会议上审查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建

议，并将其报告视为加快在普遍实现安全、可持续、适当和负担得起的住房方

面取得进展的指导方针的潜在基础； 

4. 决定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可通过其工作和职能的职权

范围，特别是联合国人居大会议事规则未涉及的事项，根据第 64 条，在职权

范围未作出规定的情况下这些事项应比照适用人居大会议事规则； 

5. 请执行主任向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所有会议提供一

切必要支持，包括开展研究和编制工作组或执行局可能要求的资料文件和分析； 

6. 邀请联合国五个区域委员会、在适当住房领域拥有专门知识和经

验的联合国其他实体和国际金融机构为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活动

作出贡献； 

7. 决定执行局将决定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会议的时间和

会期，且在任何情况下，工作组每年举行的常会不超过一次； 

8. 请执行主任评估向国家和地方部门或政府以及其他主要利益攸关

方提供有关实现人人享有适当、安全和负担得起的住房的数据和工具的现有平

台和资源，并设立一个向公众开放的补充平台，其中包括关于适当住房提供情

况的最新可得数据摘要（按地域、性别、年龄、残疾和任何其他相关风险或受

排斥原因等因素分列），并总结了可向会员国、联合国专门机构成员、地方和

区域有关部门和政府、住房提供者、学术界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并供其使用

的相关政策、个案研究、工具和最佳做法，并提供执行主任可能认为与普遍实

现人人享有适当住房目标相关的任何其他信息； 

9. 敦促会员国优先考虑提供获得适当住房（包括解决无家可归问题

和贫民窟改造问题）的机会，将其作为大流行疫情后具有包容性、韧性的复苏

和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和《新城市议程》的一个核心要素； 

10. 促请会员国及地方和区域有关部门通过包容、综合和整体性的战

略和方案，扩大获取安全、可持续、适当和负担得起的住房的机会，尊重所有

人的人权，以所有家庭和所有形式的保有权为对象，采取有针对性的努力，旨

在为低收入家庭以及费用压力最大、流离失所风险最高且住房条件最为不足的

家庭提供住房解决方案； 

11. 促请会员国，并根据国家立法，促请地方和区域有关部门和政府

收集和发布关于适当住房的分类数据和地方数据，以便为行动提供信息并监测

各项措施的影响； 

12. 鼓励会员国及地方和区域有关部门和政府继续制定尊重和逐步实

现源自人人享有适当生活水准权的适当住房权的具有包容性的跨部门战略，并

确保这些战略：概述各级政府的明确责任；包含可衡量的目标、具体目标和时

间表；纳入用于常规监测和审查的适当机制， 尤其要重点关注社会不同收入群

体的成员，同时考虑到边缘化群体、无家可归者和处境脆弱者的社会经济和文

化融合问题，防止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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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邀请国际金融机构支持国家、区域和地方有关部门和政府为安全、

可持续、适当和负担得起的住房以及为促进建造气候中立住房而提供的资金； 

14. 邀请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为有效执行本决议提供充足资源。 

     
 


